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心 得 報 告 內 容  

一、圖書作者與內容簡介：  

 

    一個父親帶著生長於都市，體弱的 9 歲男孩，騎單車征服宏偉艱險的川藏公路，從重慶

到西藏拉薩的神聖之地--「布達拉宮」。經歷 47 天，跨越 2553 公里的單車行，蛻變成勇敢堅

強、脫胎換骨的成長之旅。 

 

  這場千里單騎之行，父子途中因壯麗的美景停留，也飽受風雨、發燒生病、摔車受傷、

高山症……之苦。沿途也受到許多車友與當地住民的熱情幫助。一趟單車之旅，修修和爸爸

共同成長學習，他們不只是戰友，更是互相扶持的「伴旅」。而父親給孩子的最好的愛，就是

讓孩子去遠方長大，在歷練中成長。千里騎行，拉薩只是另一個起點。 

 

二、內容摘錄：  

 

  兒子，在有了騎行的最初體驗後，若妳覺得苦大於樂，一定不要輕言放棄，請咬堅持下

去，你會發現許多許多的，坐在家中無法體會到的樂趣。〈p.33〉 

 

  到拉薩的路還有很長，我們已經翻過了一座山，還要再翻過無數座山，越過無數條河，

經歷許許多多風霜雨雪。 兒子，別怕!爸爸陪妳繼續前行。〈p.33〉 

 

  修修每個人都不會一帆風順，有成功必有失敗，有相聚就必然會有離別。如果有些事情

注定要悲傷，那你就要在悲傷中學會堅強，〈p.89〉 

 

三、我的觀點：  

 

我看完了這本書學到了很多，也感覺作者是個很用心的人書的裡面除了作者與他的小孩



修修一起完成旅行的精彩過程，書裡幾乎每一頁的有作者用心所拍出來的照片，那些照片不

只記錄他們的生活也記錄了他們辛辛苦苦騎過的每個地方想必那是一輩子也萬忘不掉的吧。

   

  先說我對作者的看法，本文的作者是個熱血的爸爸對自行車有很大的熱愛，2010 年 7 月

他帶著她的孩子一路由重慶出發前往拉薩，歷經 47 天，總共的行逞有 2500 餘公里的旅程運

用這趟旅程教出獨立、有自信，不只可以增進親子關係，還是最好的學習教養方式! 

 

  看到這本書的標題我就覺得騎腳踏車而以幹嘛出書，一個 9歲的小男孩跟爸爸還有車友

一起騎車的故事有什麼好記錄的，直到我翻到背面讓我震驚了一下竟然不是單純的騎車，而

是一個 9歲男孩跟爸爸一起經歷 47 天，跨越 2553 公里的單車旅行，我這時突然對這本書感

了興趣就借來看，裡面的內容都是記錄著那小孩的努力奮鬥的過程裡面寫到那男孩克服高山

症跟不怕風吹雨打還有蚊蟲叮咬的毅力是值得學習的。 

 

  看了男孩這樣當爸爸的都會不捨就連讀者看也有些不捨，到了中間的章節不要以為這本

書只有在寫騎車的故事到了中間他們一行人騎到相克宗約海拔約 3300 公尺左右，他們住進布

珠家住一晚順便休息一下，當天的晚上修修穿著藏袍的樣子有點可愛不過主角是今天的晚

餐，阿嬤做了犛牛肉的餃子觀看圖片就讓人受不了想吃幾個嘗嘗味道，到後續還有許多風景

很美的景點修修也一直在這趟旅途中慢慢成長慢慢學會獨立，看到最後他們到達終點的那種

感動就算是讀者看了也替他們感到驕傲從重慶這麼遠的地方騎到終點沒有足夠的意志力是不

可能成功的，也為他們留下難忘的回憶。 

 

  俗話說；「讀萬卷書，行萬里路」沒讀萬卷書，至少也要行萬里路吧看完 

這本書我整個人都熱血了起來也想來個長途單車旅行，從中學習些平常學不到了東西。 

 

四、討論議題：  

 

如果當時作者沒帶她兒子去騎單車在孩子會怎樣? 

 

如果是你是作者的小孩一會中途放棄?還是會繼續? 

 

 

 

 

 

 

 

 

 

 




